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前提是道路交通事故，没有交通

事故就无所谓交通事故责任。因此，要了解道路交通事故责任

就先必须对道路交通事故的概念、特征、构成要件等一般理论

有明确的认识。

基础理论

道路交通事故简称为交通事故，它是指一切在道路上进行

与交通有关的活动的当事人因违章行为过失造成人身或者财产

损害的意外事件。它表明道路交通事故首先必须发生在交通法

律法规所规范的道路上，同时有关当事人必须有违章行为的事

实存在，且这种违章行为在主观上属于过失。属于道路交通事

故的则依据道路交通法律法规认定责任和处理，不属于道路交

通事故的则根据其法律关系性质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日下午，蔡某在已怀孕 个月的情月年

驶摩托车从自己所在的 镇前往 镇，

况下，带着自己一个儿子，雇请出租摩托营运人刘某驾

两镇之间

的道路属自行修建的乡间简易公路。当摩托车行至

镇某一上坡路段时，遇上迎面开来的李某驾驶的小型面

包车下坡，由于路窄，两车背向不及时，发生碰撞，致

使蔡某及其儿子从刘某摩托车后座上摔倒落地，蔡某受

年伤被送往

县人民医院治疗，先后在骨伤科、月

镇卫生院治疗，其儿子安然无恙。

日蔡某转至

妇产科接受治疗，蔡某经过近一个月的治疗已经痊愈，

治疗费用共花去人民币

但在治疗过程中，其所怀胎儿因伤势累及而流产，整个

元。蔡某住院、病休及护

理的误工天数共计 天。出院后，蔡某找刘某要求赔

偿，刘某说蔡某没有及时报案，交警部门对此案也并未

予以认定，无法弄清应当由自己还是由李某赔偿，拒不

赔偿，于是发生纠纷。

问题： 本案是否必须经过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后

才能进行赔偿，为什么？

本案当事人蔡某应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法律救

济？

案情分析及参考答案：

本案事故发生在乡间小道上，乡村道路通常不属于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道路，因此其事故不属

于道路交通事故，其处理办法应适用其他方面的法律规

定。



款规定：“公民、法人违反

本案无需经过交警部门责任认定后才进行赔

偿。因为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本案属于非道路交通事

故，非道路交通事故的处理，尽管在实践中为了取得现

场证据和划分责任，多数地方依然由交警部门进行现场

勘查处理并就责任提出建议，甚至有些非道路交通事故

案件交警部门还组织调解。但是，这都不是法定程序，

而是实践中的习惯做法，因此作为非道路交通事故的本

案，交警部门时事故责任认定不是必经程序，当然损害

赔偿及其相关诉讼无需经过交通部门认定后才能进行。

本案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获得民事赔偿。依《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对

非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可以直接提出民事诉讼。本案

中当事人蔡某其人身受到了损害，因此可以依据《民事

诉讼法》有关规定提出民事诉讼，要求刘某和李某承担

人身损害赔偿责任。

条规

具体来说，本案中刘某与李某存在着共同侵权。刘

某在本案中作为承运人有义务将蔡某安全运到目的地，

而刘某未尽此义务，在途中与李某的面包车相撞，致使

蔡某在搭乘其车时人身受到损害，且刘某又不能举出免

责事由，因此构成违约。依据《民法通则》第

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义务不符合约

定条件的，另一方有权要求履行或采取补救措施，并有

权要求赔偿。”第 条第

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刘

某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赔偿责任。同时，蔡某的人身损害

是因刘、李两人驾车相撞所致，李某的行为也构成了对

蔡某的人身伤害，因此也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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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有关人身损害之范围予以确定，依据该

至于刘、李两人对蔡某的具体赔偿数额，可依据《民法

通则》第

条，刘、李两人应赔偿蔡某的医疗费、因误工而减少的

收入等。至于导致流产应否承担相应的赔偿，法院也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予以判决。

依照有关交通法律法规规定：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

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

行的地方。由此可见，交通法律法规是从狭义视角界定道路

的，并非广义视角上的道路。也就是说，它所指的道路并非一

切可以供行人、车辆通行的地面。具体来说，公共广场是指规

划在城市道路范围内，为公众休闲、集会、步行及车辆集散的

场所；公共停车场则是指规划在道路用地范围内专门供车辆停

放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它是道路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不是在道路上发生的与车辆、行人相关的事故不能理解为

交通事故。因此，对非道路我们必须有所了解，依据有关法律

解释，非道路是指农村乡镇村自行修建的道路和自然通车形成

的道路，也即乡间小道、田野机耕道；在城市则主要是指城市

小区楼群和房舍之间的甬道，机关、学校、单位大院的甬道；

在矿区、厂区、牧场、林场、农场等单位则是指自行修建的不

通社会车辆专用道路。

与交通合同相关的当事人则包括车辆、行人、车辆驾驶人

员、乘车人及非驾驶车辆的车辆支配人等。依交通法规车辆是

指在道路上行驶的各种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机动车是指各种汽

车、电车、电瓶车、摩托车、拖拉机、轮式专用机动车；非机

动车则是指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畜力车、残疾人专用

车。在这特别要提示的是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的相



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

撞或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与行人在道路上发生的相撞而所致的人

身财产损害也属于交通事故范畴。

道路交通事故必须是指车辆运行过程中发生的事故，运行

是指车辆和行人相对道路的移动。如果车辆和行人都处于静止

状态所发生的事故则不属于交通事故，只有一方或双方处于运

动状态所发生的与道路活动有关的事件才可能成为交通事故，

例如：行人与车辆都处在静止进程，而由于大风将行人刮到车

辆下而致使行人受伤则不属于交通事故。

某甲持有正规摩托车驾驶执照，驾驶两轮摩托车带

两名乘客在一乡村石子路上行驶，在一拐弯处，突然发

现对面一辆正常行驶的农用三轮车。此时，某甲慌了手

脚，想急忙刹车，但因车速过快，加之刹车措施不当，

撞上了迎面而来的农用三轮车，致使摩托车后两名乘客

摔倒在地，经抢救一名乘客脱离危险，另一名乘客抢救

无效死亡。

问题：本事故的性质如何？某甲应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

案情分析与参考答案：

本案是属于造成一死一伤的重大事故，对其性质的

确定是确定法律适用的前提，性质不同将适用不同的法

律条文来处理此案。如果是道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则将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条，“违反交通运

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损失的，致人重伤、死亡或

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恶劣情节



条规定，“过失致人死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

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是非道路上发生的交

通事故则应依据《刑法》第

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可

见对本案事故所发生的地点公路进行定性，确定是公路

还是非公路尤为重要。

条，对某甲以过失致人死亡

从案情来看，本案发生在乡村自建道路上，不属于

交通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公路范围，因此不属于交通事

故，将适应《刑法》第

罪判处徒刑。同时，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某甲的具

体行为应属“情节较轻”，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这比交通肇事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要

重得多。

以上两个实例分析可见，在因车辆发生的事故中，

事故是否发生在道路上对事件的定性十分重要，定性不

同，将会适用不同的法律或不同的法律条文，其法律后

果也有较大差异。

相关法律规范摘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

（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等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

方。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的车辆，是指在道路上行驶的下列机

动车和非机动车：



日公交管〔月年

年

①机动车是指汽车、电车、电瓶车、摩托车、拖拉机、轮

式专用机械车；

各种非机动车是指自行车、三轮车、人力车、畜力车、

残疾人专用车。

第四条凡在道路上行走的车辆、行人、乘车人以及在道

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道路交通事故（以下简称交通事故），

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道路上进行与交通

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管理条例》和

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以下简称违章行为），

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第三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生的交通事故，均应

依照本办法的规定处理。

火车与车辆、行人在铁路道路口发生的交通事故，依照国

务院有关规定处理。

）公安部 号《关于

道路外交通事故主管与处理问题的答复》第一条规定：《道路

交通管理条例》所称的道路不包括乡（镇）村自行修建的道路

和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

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 日法发

号《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二条：发生在《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所指地方交通事故，公

安机关应当依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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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如果有责主体只有

理，其中公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

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认定的城间、城乡间、乡间能行使汽车的

公共道路；当事人就非道路上发生与车辆、行人有关的事故引

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诉讼，符合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

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基础理论

交通事故作为一种法律现象，我们可仿照法律事件的构成

要件对其进行分析。以此为视角，构成交通事故的要件主要包

括下列四个方面。

交通事故的主体

交通事故的主体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具体包括车辆

驾驶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的与交通有关的

人员。

对上述主体可分为有责主体和无责主体，有责主体是因为

自己的违章行为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并承担道路交通事

故责任的人员，对这类主体在确定其责任时，我们往往要联系

民法中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来确定其责任，也就是

说如果某一责任主体不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则有可能发生免

责。如《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应

及时报案，有条件报案而不报案的人员，应负交通事故的全部

岁未达到民事法律规定的相应行

为能力，而没有及时报案，则可能不承担任何责任。对有责主

体还可以根据其承担责任的程度分为承担全部责任的主体、承



骑车去上学，在上学途中所骑自行车脚踏

市某高中学校学生， 年 月

担同等责任的主体、承担主要责任的主体和承担次要责任的主

体等四类。无责主体则是指在交通事故中不承担任何事故责任

的主体，该主体只是事故的当事人。

在这里我们对车辆驾驶员应做广义的理解，即他不仅包括

机动车驾驶员，而且包括自行车和三轮车的骑车人等，因此，

两个骑自行车的人在道路上相撞也是交通事故，骑自行车的人

将行人撞伤了也要按交通事故处理。

岁 ，系某甲

日清晨

分钟，板突然掉落，于是停下来修理，由于修理了近

耽搁了上学时间，某甲担心上学迟到，拼命骑车往学校

的一位年近

赶，在路口拐弯时，因自行车车速太快，将在路边行走

岁的老人当场撞倒。为了上学不迟到，

某甲既没有停车也没有及时报案。后来老人被一路过行

人送往医院，但在医院经抢救无效死亡。

问： 本案是否属于交通事故？为什么？

本案将如何处理？

案情分析及其参考答案：

要确定本案如何处理，关健点在于两个地方，一是

因自行车撞人而发生的事故是否属于交通事故范畴，二

是此事故所需承担的责任是一般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

任。

本事故属于交通事故，因为从事故主体来看，

自行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中的

车辆，因而其主体资格显然是没问题。同时从交通事故



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 周岁不满

的客观方面、客体方面和主观方面来看，都符合交通事

故构成要件，因此属于交通事故。在此要特别提醒的

是，在日常百姓生活中，往往把《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中的车辆理解为狭义的机动车，其实包括自行车、三轮

车、人力车、畜力车等在内的非机动车辆都属于车辆范

畴，这些非机动车辆在道路上发生的事故也属于交通事

故。

条所规定的

要确定本案怎么处理，首先必须对本案进行定

性，从案情来看，此交通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且某甲

年满１岁，系高中生，应有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至

少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故后，应当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并

报案，按照交通事故处理法律法规应当报案而未报案的

负事故全部责任。因此本案属某甲负全部责任的重大事

故。根据这种定性，应当依《刑法》第

条：“已满

交通肇事罪对某甲进行刑事处罚，但考虑到某甲未满

岁周岁的人周岁，依据《刑法》第

周岁的

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

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

责任。、已满 周岁不满

者减轻处罚。因不满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

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

照

政府收容教养。”因此，可对某甲收容教养。同时，依

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某甲还应承担相关民事责任。



乡派出所报案，

日清晨，在国道年 月

年

村至

段，张某（系一成年人）骑自行车由

村路

东向西从坡上往坡

下骑行；李某系一 岁的某初中学校学生，其自行车

由西向东顺道路左侧自坡下往坡上骑行，双方在快会车

时，张某突然从坡上逆行骑上来与正在上坡的李某相

撞，使李某摔倒在道路南侧中心线

米处。被摔倒在道路南侧中心线

骑车赶来的同学黄某扶起，李某只受了轻微伤，起来后

自己骑自行车上学去了。张某受伤较重，被黄某扶起

后，便叫人送往医院救治。当时没有任何人向交警部门

报案，第二天张某的弟弟张乙跑到

称张某被撞伤已送往

转。当天

市某大医院治疗，伤情有所好

乡派出所并未立案。四天后张某死在医院，

张乙只好再次到 县乡派出所报案，后由该乡所在

公安局交警大队立案，立案后，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便赶

到现场，但事故现场已不再存在，无法勘查，于是

县交警大队于 月 日做出责任认定书，认

定李某当时有条件报案而未及时报案，负此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张某无责任。李某不服向

县交

县交警大队的上

级机关要求重新认定，但上级机关做出了维持

法院起诉要求撤铕该责任认定，

警大队做出的责任认定书之认定。于是李某不服向人民

决自己不负责任。

问： 乡派出所能否接受报案？

）法院应当怎样判决？

案情分析与参考答案：

米处，张某自己

人撞倒后被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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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处

国道

要对本案进行正确处理必须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

是 乡派出所是否可以接受报案，二是李某根据其年

龄是否符合应当报案而未报案的条件。

条规定：“在未设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乡派出所可以接受报案。因为

理程序规定》第

的地方，可经地区（市）公安机关批准，由乡、镇公安

派出所处理轻微事故。”从本案来看，本案发生在

村至 村路段，在这种路段，通常未设有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其轻微交通事故案件受理报案的职责常

常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承担，本案由于是两自行车相撞，

且张某受伤后已送往医院，病情也有好转，表面上看应

属轻微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判决李某不负责任。因为从本案

来看，尽管李某是交通事故的主体，应及时报案。但李

某是 岁的初中学生，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

做出与他的年龄和智力相适应的简单民事行为。那么，

报案这样一种行为是不是与他的年龄和智力相适应呢？

我们就需要了解在他这个年龄段是不是应当掌握一定的

交通法律法规知识呢，这些知识又从哪里来，常规的理

解应当是需不需要掌握，要看他所学的知识和平常的普

法内容里面是否涉及到基本的交通法律法规知识。从小

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教学内容看，是没有涉及上面

知识的，同时我国的普法教育也没有在初中生中普及交

通法律法规方面的上述知识。由上述分析可知，李某是

不能预见到不报案会承担此案全部责任的法律后果的。

因此，他不具备报案的能力，不承担此案交通事故责

任。



、肖像权等，财产权利主要包括

交通事故客体

交通事故客体是指交通事故所侵害的并为法律所保护的人

身和财产权益。它主要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人身

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健康权

财产所有权及相关权利，以上是从交通事故所侵害直接客体而

言，如果从间接客体来看，交通事故客体可能还包括人们精神

方面的权利。

交通事故客体与交通事故所侵害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交通事故所侵害的对象往往指向具体的人与物，而客体则

是法律所保护的法定权益。两者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例如，

某一肇事车辆将一在道路边行走的公民撞伤，交通事故客体则

是指该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交通事故的侵害的对象则是指该公

民的躯体。

）交通事故主观方面

交通事故的主观方面则是指交通事故中有责主体实施违章

行为及对违章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通常来讲，

法律上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产生某种社会后果还希望或放任这种行为发生的心理态度，

过失则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某种社会后果，

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可以避免的心理

态度。交通事故中有责主体的主观心态是过失，只有过失才构

成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中有责主体的心态如果是故意则性质发生根本变

化，也就是说不再是交通事故，在这种情况下交通工具也不再

是交通工具，它可能成为危害社会的工具，一旦发生危害社会

后果，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其适用的法律也有可能



是《民法》、《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

交通事故有责主体的主观心态只有是出于过失才承担交通

事故责任，如果没有过失，即使出现了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也

不承担有关责任。如紧急避险就是这样的。紧急避险是指为了

使公共利益、本人和他人的人身或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

的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的损害他人较小利益的行为。可见，紧

急避险在时间上必须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交通危险而实施的；在

时间上，它必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即交通危急发

生之际，除了选择紧急避险的方法外另无他法；在限度上，紧

急避险不得超过必要的限度，也即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害必须

小于所保护的利益。

）交通事故的客观方面

交通事故的客观方面是指交通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反映交

通事故外在表现的诸客观事实，它通常包括违章行为、交通事

故侵害的对象、违章行为的危害后果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时

间、地点等要素。其中违章行为和事故发生地点在道路上是交

通事故客观方面的必要要素，其他是选择性要素。

从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范围来看，交通事故的空间范围是

在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中所称的道路上，只有发生在道路上

的交通事故，才适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否则不按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

在当事人行为性质上，道路交通事故至少一方有违章行

为，如果没有任何一方有违章行为，则不构成道路交通事故，

违章行为是构成道路交通事故的核心要件。但没有违章行为并

不意味着不要承担责任，机动车驾驶员在没有违章行为的情况

下可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在客观上道路交通事故必须还有损害后果的发生。损害后



药费

年

果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同时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损害后

果，仅指直接的损害后果而不包括间接的损害后果，其损害赔

偿也仅限于赔偿直接的物质损失，通常不包括间接损失，尤其

是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要获得损害赔偿还必须是违章行为与

损害后果有直接因果关系，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损害不在赔偿

范围之列。

月 日，出租车司机某甲开车载乘客某

乙在长沙市湘江一桥路段由东向西行驶，在快要经过橘

子洲头至湘江一桥桥头时，突然另一辆某丙驾驶的的士

由橘子洲头向湘江一桥急驶过来，为避免与急驶而来的

的士相撞，甲紧急刹车，乙由于没有思想准备，猝不及

防，一头撞在汽车玻璃上，致眼镜破裂，玻璃片划破左

眼球。急驶来的的士慌忙逃走，甲、乙都没有看清逃走

的的士车牌号码。于是甲驱车将乙送至医院，并垫付医

万余元。乙因伤势过重导致左眼失明。后甲、乙

双方就责任划分和费用数额承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诉

至法院。经交警大队出具的鉴定结论表明：以当时的车

速和相距距离，若甲不刹车，必然撞上另一辆的士，将

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问：人民法院将如何判决此案？

案情分析及参考答案：

正确处理本案的关键是确定该交通事故各方当事人

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的话，将要承担责任，没有过

错将不承担责任。

法院在本案中，将会做出如下判决：



第

因

甲在此案中不承担法律责任。因为从具体案情来

看，乙的眼睛失明是由于甲紧急刹车，乙头撞在汽车玻

璃上致使眼镜破裂、玻璃片划破眼球所致，而甲的紧急

刹车是为了避免与乙所驾驶的的士相撞，以免发生更大

交通事故而不得已所为。其行为从法律上讲符合利益最

大的要求（两车相撞的损失比乙的眼睛划破更大

而属于《民法通则》上讲的紧急避险。且当时甲并没有

避险不当的情况，因而无需承担责任。

民法通则》

丙承担此案的全部责任，在未找到丙之前，应判决

甲从道义上给予乙适当的补偿。由上述分析可知，该案

中交通事故是由紧急避险所引起的，依据

条的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

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本交通事故中乙眼睛失明，完

全由丙违章急速行驶所致，因此，应由丙承担全部责

任。考虑到本案实际情况，丙在事故中已慌忙逃走，很

难找到。在未找到丙之前，可要求甲给乙相应的道义补

偿，从而实现正义。但法院同时还应给予甲获得救济的

权利，也就是说当丙被找出来以后，甲还可以要求丙承

担他已给乙补偿的部分。

相关法律法规摘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十二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

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

意。



个月平均生活费的，按生地

的经济损失。按照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

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一百二十九条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

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

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者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紧急避险采

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

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

第十八条交通事故责任分为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

责任、次要责任。

第二十一条当事人一方有条件报案而未报案或者未及时

报案，使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全部责任。

当事人各方有条件报案而均未报案或者未及时报案，使交

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应当负同等责任。但机动车与非机动

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应当负主要责任，非机

动车、行人一方负次要责任。

第三十六条损害赔偿的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

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

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和财产

直接损失。前款规定的赔偿项目应当按照实际情况确定，并一

次性结算费用。

第四十四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

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

方 计算，赔偿额超过交通事故发

个月的平均生活费支付。

前款机动车、行人一方故意造成自身伤害或者进入高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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